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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甲骨文“ (茁)”字 

黄 德 宽 

提要 骨文有一个长 术能得到确释的疑难字，本文通过卡句形分析和形体发展的梳理，并 

利『H新⋯楚简异文材料，号}lEm该字为“袋”，是“茁”字的幸』J史。往股墟 卜砰r}1，“ ”主要肼 

作人名 、地名和祭名，义尊埘这三种用法的静例进干亍|7整理 f̈释读，指 卜辞中用作祭名的 

“强”即文献中的“镪”，行以秦简和汉代文献麟祭资料为这 一样渎提供了有力的证明。 

关键词 甲骨文 裂 前 闷祭 

1．引言 

作为世界上现存唯一的 源古典文字体系，汉字系统既内涵丰富也异常复杂。有些字虽 

然在先秦文献中就经常使片J并沿袋至今，但我fl']~rs无法准确分析其构形，对其来源依旧茫然莫 

解，本文考释的甲骨文“ (茁)”就是这样一个字。 

在汉字系统中，“ ”及从“爱”声的字数量不小，如“缀、掇、醍、缀 、臌、啜、欲、裰、剽、裰、 

赣、敷 、掇、稿、 、啜、镊、极 、寂、嫒、 、 、蹑、辍”，等等。这些字相当一部分先秦时代就已经 

Ⅲ现，也有些字是后来产生的，不少字现代依然通行使用 。上举各字巾，声符“ ”是构成相 

关字的核心单位，“ ”的溯源和构形分析，是我们正确分析相关字的基础。对“强”的构形分 

析，前人主要依据《说文解字》 直到上个世纪 80年代，汤余惠(1986)根据睡虎地秦简“聂”字 

作辩和{2l(《睡虎地 ·日乙》145)，推考“ ”字的构形和本义，认为：“装字本该是从大的”， 

“大”上所加点画，“疑象有所系缚之形，字义引申则有连缀之义”。小篆与《汗简》《六书通》中 

的写法，都是秦简“ ”的变体。根据秦简“殁”字，汤文虽然考释}fJ“缀、餮、服②、歌”等从 

“聂”的古文字，但对“殁”字构形本义的分析也只是一种拟测，还缺乏坚实的证据。90年代 

初，黄锡全(1991)、杜忠诰(199l：218-220)在汤文的基础上对这个字又做了进一步的讨论，梳 

理了古文字资料中与“ ”相关的一些字，但对该字的构形分析则基本上沿袭汤文。 

2．甲骨文中的“照”字 

由于资料所限，“ ”字的来源和构形分析一直未能获得新的进展。近来新发现的楚简材 

本文是同家社会科学基金 大招标项 日“汉 发展通史”(批准号：1 1Z&Dl26)、弧大委托项 目“安徽大 

学械战同竹简的 研究”(批准号：16@ZH0l3)的阶段性成果。 写作过程巾，作者曾听取课题组同事的 
一 些建议，修改时吸收了审稿 家的有关意见，洋此一并表示感谢! 

① 如在新颁布的《通川规范汉字表》中“缀”足 一级字 、“掇、啜、识”是二级宇 、“袋、慑 、辍 、别 、圾”等是 

一级字 

② “膦”字丁佛言《说文I1I‘籀补补》(4·7)已释m，参看汤余惠(1986：61—63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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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 j 可能。根据新见楚简重新检视古文字材料，我们认为下揭甲骨文 

中这个长期未能得到确释的疑难字，很可能就是殷商时期的“ ”字。该字作以下各形： 

A) 瞄强图 

(B) 

(c)墨 豳圜口豳 
(D)． 强蕊B clj 

(E)圄西 
(F)I1 U 
根据字形特征，我们将甲骨文中这个字分为(A)一(F)六个类型组。通过分析 卜辞辞例 

和用法，可以确定各组字都是同一字的异写。讨论该字上列各组字形，A组可以作为分析的基 

础，B组是在 A型基础上使中划下贯，C组义在下贯中划下端加附“土”⑧，D组则是在 C型 

(或 B型)竖划上部再加上“L}J”，而 E、F组则是 D型的省简。因此，该字各类型组的关系是明 

_r的。这个字过去或释“束”，或释“垂”，或释“ ／舞”，或疑为“根”字初文，姚孝遂认为：“诸 

家所释，皆难以信据。”④我们之所以怀疑这个字可能是殷商时期的“殁”字，是因为该字形体 

可与西周以后的“ ”字进行纵向系联(5)。 

下面，我们以甲骨文A组字形为基础，进一步考察分析从殷商到秦汉时期“ ”字(或作偏 

旁)的形体演变。古文字学界已经确认的“聂”或从“聂”的字，见于西周金文、战同文字和秦汉 

文字材料中，下列典型字形基本反映出“聂”字形体演变的关键环节和过程⑥。 

(1)甲骨文(A )： (《合集》49l5) (《电南》781) (《合集》776正)挣(《合集》22l86) 

(2)西周金文： ( ，交糟子殁篮) (殁，交君子强鼎) (歇，歇尊){享(陪，趟盂) 

(3)战罔文字：芗(啜，《玺桑}3144)躲(缀，《陶录》2·82·2) (慑，《新蔡 ·甲j》31)爹(慑，《郭店 ·五 

行》lO)努(啜，铸客大鼎) 

(4)豢文字：辩#：( ，《睡虎地 ．日乙》145)夸(臌，《关沮》354)僻(掇，《睡虎地 ·为吏》7) 

(5)汉代文字：瓮( ，《马工堆 ·德圣》456)档 (《北大简 ·老子》186)敝(歇，《马j三堆 ·养+J2))016)嚣王 

(《隶辨》5·34)职乏(《隶辨》5·34) 

③ 徐中舒(1988：691)分析此形：“象 木生土 j：花叶下垂之形”，F部或从“土”形 ，或省“土”。我们赞 

成下部从“土”的看法，详见下文对该字形的分析讨论。 

④ 参看于省吾(1996：258-261)。有些学者对此字或有不同隶定，凶术发表具体考释意见，恕不一一征 

引 。 

⑤ 秦汉简中的“鬏”与甲骨文字形的联系，杜忠浩(1991)一文中已经涉及，作者选取了《to骨文编》附录 

L—o二所收三个字形(巾罔社会科学院考占研究所，1965：839)，即本文 A组所示字形，认为是“殁”在甲 胃 

文巾的写法，并对“强”字的形体流变做了梳理和推测 ，现在看来作者对这儿个字形的处理是可取的。李圃 

(2004：862—863)、季旭异(2010：987—988)引用了此文。本文写作时失引该文，感谢审稿专家指出了这一疏 

忽；同时，感谢北京大学李宗煜先生帮助查找该文原文并提供了扫描件。尽管杜文的字形系联是合理的，但该 

文并没有对该字形体结构做}IJ合理的解释，对该字存甲骨文中的使川也未能涉及。 

⑥ 占文字材料出处均用简称 ，简称见文后参 考文献括沣。甲 野文 一般注明著录号，金文注明器名 ，简 

牍 、玺印、陶文等材料注明著录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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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上列各个时期“聂”字(或作偏旁)形体材料，可以看出，将殷商甲骨文 A组与西周到 

秦汉时期“聂”字的形体联系起来是非常合理的。如果我们将甲骨文 A组作为考察“ ”字形 

体发展的基础，那么“聂”的形体发展则主要取决于三个关键环节的变化：一是表示分枝的两 

斜划，变成一短划，这种变化甲骨文中就已发生，如《合集)22186；二是相当于“大”的字形，中 

划割裂，成为两个重叠的“人”形，这种变化发生于战国时期，到秦汉文字中则成为常态，如《郭 

店 ·五行》l0、楚铸客大鼎作偏旁的“聂”、《睡虎地 ·日乙》145、《北大简 ·老子》186等；三是 

“人”字两划分写，类似“八”字，这种变化应发生于隶变过程之中，隶变之后该字遂讹变成 

“聂”或“ ”，如《隶辨》所收字例。《说文》篆文“聂”作 {fi}，字形明显与秦汉文字不合。《汗 

简》所录传抄古文作j{⑦，与《说文》篆文形体可能存在关联。 

从形体演变发展的线索来看，将西周到战国秦汉时期的“聂”与甲骨文 A形看成是同一字 

的发展，应该是合乎形体发展演变规律的。因此，我们有理由认为甲骨文这个长期未能确释的 

字应该释作“聂”。 

3．“驳”字的构形本义 

尽管甲骨文 A组可与西周到战国秦汉时期的“ ”字建立形体上的联系，但其他各组与 

“聂”后来的字形却相差较大。因此，必须综合考察甲骨文各组字形特征，并对“轰”的构形本 

义予以正确揭示，才能进一步确定该字释“驳”是否成立。“ ”，《说文》：“缀联也，象形。”徐 

锴《系传》谓“交络互缀之象”⑧。《说文》谓“裴”是“缀联”的象形，显然是依据小篆形体所作 

的分析。遗憾的是，目前所能见到的秦汉文字资料，都无法为小篆这个形体提供出土文献材料 

的支持。汤余惠认为“聂”象人“有所系缚之形，字义引申则有连缀之义”，此说与“ ”的多数 

古文字字形确实有一定的契合度。不过，如果我们追溯到甲骨文并仔细考察“聂”字各组的字 

形特征，这种说法就难以令人信从了。观察甲骨文“殁”各类型组的构形特征，字形最为复杂 

的 D组蕴涵的构形信息最为丰富，为该字的分析提供了更多的线索，下面我们对这个形体做 

进一步的讨论。 

先看D组 翻￡：：这几个代表性字形。与A组相比，D组字的上部增加了“L}J”。甲骨文 

中，“L}J”与“木”字上部一致，而且“LfJ”与“木”作偏旁时经常互通，这为大家所熟知⑨。根据 

该字所增加的向上的“L}J”形，我们可以推断其他倒书的“L}J”形应是植物下垂的枝、r，其形状 

类似于甲骨文“竹”字下垂的竹枝，且四枝呈对称分布。通过分析字形特征，可以看出，该字应 

是由主干与上出、下垂条枝构成的一个植物类象形字。中划下端增加的类似椭圆形的符号，可 

能是植物的“果”，也可能是“土”。综合判断，我们认为这个符号应看作“土”。甲骨文“土” 

字，虽然在土块形下一般附着短横“一”，但作构形部件时，既可附着短横，也可直接作土块形 

状。比如： 

．．望 ：圈 合集》6。 5，宾 ，盘 《合集》6。8 ，宾 土．．下部附短横； 
⑦ 郭忠恕《汗简》，中华书局，1983年，第39页。黄锡全(1990：481)指出《说文》正篆、《汗简》古文“聂” 

都是讹变之形。 

⑧ 参看徐锴《说文解字系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87年，第277页。 

⑨ 参看刘钊(2014：24-35，357-371)卷一“帅”部、卷六“木”部所收各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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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集 246 反，宾 园 合集 。 。6正，宾 ，．．土，，下部不附短横。 
“圣”⑩：嘤(《合集》948l，宾) (《合集》332ll，历)，“土，，下部附短横； 

(《合集》9484，宾) (《合集》6773，自宾间)，“土，，下部不附短横。 

“孰”： (《合集》5749，宾)图(《合集》7928反，宾)，t·上”下部附短横； 

馨 (《合集》5908，宾) ’(《合集》27823，无)，“土”下部不附短横。 

．．默 迩 ：目 合集》29 6，何 冒 合集 29 ， ，何 ，。。土⋯下附或不附短横。 
上举各字表明，甲骨文“土”字作偏旁时附或不附短横可以并行不悖。尤其是“孰”与读作 

“迩”的字，“木”中划下端不带短横的“土”形，可以直接与 D组对比。基于以上分析比较，把 

D形看作植物象形，将其中划下部增加的符号解释为“土”，是完全符合甲骨文构形规则的。 

根据对各组尤其是 D组字形的细致分析，可以看出，尽管各类型组的字形有所变化，但这 

些变化都是有迹可循的。通过字形的比较分析，证明甲骨文“ ”确实是一个植物类象形 

字⑩，该字构形本义当是表示植物茁壮茂盛、枝叶扶疏之貌。因为枝叶繁茂，彼此勾连，“交络 

互缀”，因而可引申出“缀联”“茁壮”等义项。 

新发现的战国楚简《诗经》异文材料为上述分析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。安徽大学收藏的 

战国楚简《诗经》有《召南 ·驺虞》一诗，简本“彼茁者葭”“彼茁者蓬”两句诗中的“茁”字，分别 

写作壁 ⑩。楚简“茁”字，上部从“帅”，下部从“土”，中间所从正是“弪”。以楚简釜字与上列 

甲骨文“ ”字D组巨 相比较，二者可以完全对应，只是楚简该字将“L}J”换作“ ”，“土”则 

与楚简“土”的通常写法保持一致。由此可见，楚简用作“茁”的这个字毫无疑问是从 D形 

“聂”发展而来的。楚简《诗经》中的“聂”，传世的《毛诗》作“茁”，证明上文对甲骨文“ ”字 

的考释和构形本义的分析是可信的。 

4．“殁”与后起字“茁” 

楚简《诗经》“ ”传世《毛诗》作“茁”，涉及“聂’’与“茁”字际关系的调整问题，有必要开 

展进一步的讨论。我们认为，由于“ ”字的形体演变和字义发展，“强”的字义系统 日趋复杂， 

形义关系也逐步变得模糊难解，于是就通过另造新字来分担某些义项，从而导致“强”字形义 

关系的调整，分化出一组同源字。“茁”应是一个用于承担“聂”字构形本义的同源分化字，也 

就是说甲骨文“聂”可能就是“茁”的象形初文，“茁”则是“ ”的后起字。“茁”，《说文》：“舯 

初生出地兑。从 出声，诗日‘彼茁者葭’。”许慎正是引用《驺虞》诗来证明“茁”字构形本义 

的，这与楚简《驺虞》“茁”的用字作“聂”正可相互发明。许慎分析“茁”的构形时，实际上是把 

声符“出”看作兼表意的偏旁。《说文》：“出，进也。象草木益滋上出达也。”《广雅 ·释诂一》： 

“茁，出也。”《玉篇 · 部》：“茁，草出兑。”《说文》之后，历代字书对“出”和“茁”的分析基本 

都是沿袭汉人之说。从甲骨文材料看，“出”在殷商时期就是常用字。根据甲骨文“出”字字 

⑩ 该字的考释目前尚无定论，作“圣”并非就是“望”的简化字，只是取该字的一种隶定，以便称引。 

⑩ 从构形特征看，增加“土”形之后，也可以看作是会意字或象意字。 

⑥ 安徽大学藏战国楚简《诗经》已完成整理工作，近期将出版发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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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，该字是由一个“U”和“止(趾)”构成的会意字，表示从半地穴式房屋中走出来，与草木毫 

无关系(参看刘钊，2014：364—365)。汉代学者依据“出”的讹变字形来解释“茁”字，也表明 

“茁”这个字产生的时代不会太早。在汉字字际关系调整过程中，为本义或引申义另行构造新 

字的现象是较为常见的，如“梏”与“旱”、“拔”与“臬”、“圄”与“圉”、“饲”与“食”等，前者对后 

者而言，都是为本义或引申义另造的后起新字，“茁”之于“聂”也属于这类现象。 

“茁”的字义与其甲骨文初文“聂”字一脉相承。《诗 ·召南 ·驺虞》“彼茁者葭”“彼茁者 

蓬”，毛传：“茁，出也。”孔疏：“言彼茁茁然而始生者，葭草也。”由于“聂”的构形本义是表示植 

物茁壮茂盛、枝叶扶疏之貌，故后起字“茁”可以形容葭、蓬的枝叶繁茂，进而也可引申出“旺 

盛”“茁壮”等义项。这表明，尽管“聂”“茁”的字形有别，其字义却是密切关联的，“茁”作为甲 

骨文“ ”的后起同源分化字，承接了初文“ ”的构形本义和部分引申义；而“ ”“缀”则分担 

了“连缀”义。简本《诗经》异文材料为甲骨文“ ”是“茁”字初文提供了可靠证据，这是楚简 

传承甲骨文字又一值得重视的极为珍贵的典型材料⑩。 

尽管古音学家大多将“聂”声系字和“出”声系字分别归于“月”“物”两部，但《驺虞》篇异 

文则表明“聂”与“出”读音本来可能相同或相近，后起“茁”字仅仅是以常见字“出”作声符代 

替了复杂的“聂”声而已。传世和出土文献中“ ”与“出”声系字相通的例子也说明二者上古 

读音近同，如：《周易 ·系辞》“断木为杵，掘地为臼”，马王堆汉墓帛书本《系辞》作“断木为杵， 

掇地为臼”。于豪亮(2013：147)校注：“‘掇地为臼’，通行本作‘掘地为臼’。《一切经音义》十 

引作‘穿地为臼’。《史记 ·张耳传》：‘刺掇，身无可击者。’索隐：‘掇亦刺也。’掇与穿义近。” 

于豪亮从字义相近来梳理“掇”“掘”的异文关系。实际上，“掘”作“掇”体现的当是同音通假 

关系。“掘”从“屈”声，“屈”以“出”为声符，出土文献中“屈”与“出”声字相通之例甚多(参看 

白于蓝，2017：863—865)。《系辞》“掘”帛书本作“掇”，正是“ ”“出”二声系字相通的例证。 

《礼记 ·聘义》：“叩之，其声清越以长，其终诎然，乐也。”《苟子 ·法行》则作“扣之，其声清扬 

而远闻，其止辍然，辞也。”“诎”与“辍”即构成通假关系(参看高亨，1989：522)。古音学家对 

“聂”与“出”两个声系在上古的密切关系有着明确认识，这体现在他们对这两个声系字的归部 

处理上。如：孔广森、严可均将“聂”“出”二声系归到他们所分出的“脂”部，王力 、周祖谟等则 

分属“月”“物”两部(参看陈复华、何九盈，1987：87、94)。不过即使分为“月”“物”两部，在两 

个声系具体字的归部上则存在着相互交叉现象⑩。这表明“轰”“出”在上古读音密切相关， 

“茁”作为“ ”的后起字，有着坚实的音韵学根据。楚简《诗经》“茁”字异文的发现，为这两个 

声系上古音的分析提供了新的珍贵材料。 

5．卜辞“照”字释例 

释出甲骨文“聂”并考明其为“茁”字初文之后，我们再来讨论甲骨 b辞用“聂”的相关辞 

例⑩。在殷墟 卜辞中，用“聂”的辞例大多属于宾组，也有少数属于午组、历组。根据“殁”在这 

⑩ 近年来，新出楚简文字材料中发现了一些两周金文中未 曾出现的新字形，如“逸(失 )⋯‘夕彖⋯‘梏” 

“拔”“袭”“助”等，这些新字形直接传承自甲骨文，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。 

⑩ 参看陈复华、何九盈(1987：235、238、247-250)；郑张尚芳 (2o13：291-291、577)所制第四表《古音字 

表》。 

⑩ 甲骨文辞例释文用宽式，未识字用隶定字形或原字形图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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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辞例中的基本刚法，下【f玎我们分 类讨论。 

1)“裂”用作人名的辞例。如： 

(6)甲午贞：葵( )侯⋯⋯数用 大乙羌 ．I{．乙羌i，卯 乍，乙木 。(《屯南))586．历) 

(7)甲下贞：欠(殁)侯⋯⋯旌用 火乙尼 ⋯⋯(《屯南》781，历) 

(8)乙亥卜，贞：令多屿 ，伉薄棘，，肯陕亩，至_丁仓侯，从日川，比爨(焱)侯。儿月。(《~ -))57o8正，寅) 

(9)壬戍卜，冽(爱)侯日余日 见 口， (毅)侯印?(《合集》22o65，乍) 

(10)a．己西 卜， 贞： (呼)葬穰(爱)供．． 

h．贞：勿乎(呼)莽痊．( )供 (《合集}6943，宾) 

这些辞例中的“ 侯”，甲骨学者曾进行过研究。姚孝遂、肖丁(1985：107)认为：“卜辞‘衾 

侯’曾多见。旧释‘垂’，以为炎銮查同字 然从未见有作‘ 侯’或‘拳侯’之例。是尖与喳形 

体有别，不能混同。喹与銮的用法则无别。”人名用字的这种分别确实存在，但是在用于祭祀时 

二者也有不加分别的，如《合集》776 和 787两例。朱歧祥(2013：206)认为：“卜辞 自武丁 

始，字多用作专有名词：地名或族称 、武丁始封其酋为侯，H‘ 侯’。”据研究，在殷墟甲骨 卜 

辞中“侯”是商王朝的外服或方同联盟成员，称“侯某”的有 l8位，称“某侯”的有31位(参看王 

宇信、杨升南，1999：462-464；林 ，l982)。有关这种用法的 卜辞显示，鼗侯应是商王的外服 

诸侯。例(6)(7)记录r爱侯参与_r商王祭祀太乙、租乙的活动；例(8)记录了 侯参与王令多 

马亚的联合行动；例(9)可能与轰侯朝觐活动有关；例(10)大概涉及聂侯的丧葬活动。这些 卜 

辞表明，在武丁时代殁侯应该是一位与商王联系比较密切的臣属诸侯。 

2)“聂”用作地名的辞例。如： 

(1 1)a．甲寅 卜．争贞：馘 逸(失)．丁：沭( )、 

b．贞：鼓以逸(欠)1： (鬏)。(《合集}838正，宾) 

(12)癸丑 卜，贞：勿 令逆比尽于老(觳)． (《合集》4914，宾) 

(13)丙寅 卜，贞：令逆比尽于 ( )。六月。(《合集}4915，宾) 

(14)⋯⋯[令]周取巫y-．q(聂)。(《合集》8115，宾) 

在这类殷墟 卜辞中，“强”字代表了一个地名。李孝定释此字为“垂”，认为“字在 卜辞为方 

国之名”。各家释字虽不尽一致，但对第二种用法的“ ”是表示方国或地名则无异议(参看于 

省吾，1996：258-260)。 卜辞中作为地 的“殁”，应该就是爱侯的封地，至于其确切所指，尚难 

以考定。 

3)“聂”用作祭名(祭品)的辞例。如： 

(15)贞：乎(呼)子审卯父乙，罾艮， ( )，卯宰。(《合~-}709止，寅) 

(16)贞 ：燎于高妣己，侑毂，罾 艮，曩(爱)．卯宰。(《合集》710，寅) 

(17)壬辰 卜，般贞：乎(呼)子耋御侑坶于父乙，莹辛，曾艮， I(裂)，五宰。(《合集}924正，宾) 

(18)贞 ：侑于妣甲，≮(毅)，艮，卯宰．．(《合集}787，宾) 

(19)⋯⋯午⋯⋯敲⋯⋯艮，蔓 (装)。(《合集}776正，宾) 

(20)a．侑妣庚 ， (焱)。／勿 母(袋)， 

b．二唪(袋)。／勿二寄( )。 

c．三节(聂)。／勿 。 

d．四 (爱) ／勿阴。(《合集}775 E，寅) 

(21)贞：勿四妣庚，艮，t孽( )，i 卜小宰。(《合集}769，宾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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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2)贞：冒妣庚，五 矗：( )。(《合集))772正，宾) 

(23)贞：侑于妣庚，十|i(聂)。／勿侑于妣庚，十喳(殁)。(《合集》768正，宾) 

(24)侑侵妣庚， (聂)。(《合集》721正，宾) 

(25)⋯⋯霄，艮， ( )，侑宰。(《合集》740，宾) 

第三种用法的“ ”应该是一个表示祭祀的词 ，可以指祭名，也可以是祭祀活动。李孝定 

释“垂”，认为“字在 卜辞为祭时品物之名⋯⋯唯其义未详。”姚孝遂认为释“垂”不可据，该字 

在祭祀 b辞中“是用 屯国之俘为祭牲。”罗琨从释“垂”之说，并认为在祭祀 卜辞中“艮是女奴， 

由此可进而推论与之一起杀祭的垂是指未成年的奴隶”(参看于省吾，1996：259)。朱歧祥 

(2013：207)认为“卜辞用为人牲⋯⋯殷人以之作为祭祀先祖妣册献的奴隶一种”。诸家因皆 

未能真正释出此字，故对祭祀 b辞中该字的用法也就难以形成一致意见。我们认为，将祭祀 卜 

辞中的“殁”看作祭品或祭名是没有问题的，关键是“聂”是否可理解为“俘虏”或“奴隶”。从 

第一 、二类涉及 侯和聂地的 卜辞综合分析，聂侯与商王朝是臣属关系，聂人不太可能成为商 

王朝的俘虏，而奴隶说尤其是未成年的奴隶说也没有可靠的证据。 

考察第三类 b辞中“强”的用法，可以看出，该字常出现在“曾”之后，与“艮”“牢(小牢)” 

并举，如例(15)(16)(17)(21)(25)；也可以在“侑于”之后，与“艮”、“卯牢”同现，如例(18)； 

还可以在“侑”或“假 ”之后单一出现，如例(20)(23)(24)等。这些同时出现的相关祭祀词 

语为理解“ ”提供了语境参照。学者多以为“曾”字是从“册”分化出来的，或用为祭名，或为 

用牲之法，或认为是将祭祀之物品或牺牲登记在册以祝告神灵 (参看于省吾，1996：2964— 

2969)。“艮”则是一种人牲，在祭祀 b辞中常与“牢”或“羊”“豕”等物牲并用致祭(参看于省 

吾，1996：407-409)。除这里列举的辞例外，在《合集))698正、22047、22048、22229、22231各片 

中，都是以人牲“艮”与物牲共用的。分析 b辞中与“轰”同现的这些祭名，可以作出如下合理 

推测：一般情况下，既然同一祭祀活动中“艮”与“牢”或“羊”“豕”已经是致祭的人牲和物牲，那 

么“聂”作为同时致祭的祭品就有可能是其他物品而不再是人牲了。 

我们认为，第三类辞例中用于祭祀的“聂”可能相当于文献中表示镪祭的“镊”。在用于镪 

祭时，该字本来作“聂”，后来分化出专用字“锻”，因此，“聂”与“缀”在记录镪祭时是一组古今 

字关系。“镪”，《说文》：“祭酹也 ，从食殁声。”段玉裁注：“《封禅书》作‘酸食’，《汉(书)·郊 

祀志》作 ‘服’。”⑩段注将“酿”“服”“镊”看作异体字。《史记 ·孝武本纪》：“其下四方地，为 

馁食群神从者及北斗云”，司马贞《索隐》日：“谓连续而祭之。”⑥《急就篇》：“哭泣祭酸坟墓 

冢”，颜注：“酸谓连续之祭也。”(张传官，2017：416)“连续而祭”的训释，当是从“聂”的“连缀” 

义引申而来的，体现了镪祭的方式和特点。在新出睡虎地、关沮等秦简中，保存了镊祭的珍贵 

资料。 

睡虎地秦简《日书 ·乙种》145号：“行祠”，“其镝(号)日大常，合三土皇，耐为四席。席 

(镪)其后，亦席三聂(镊)。”整理者注：“每席均镪祭于席后，每席鲠祭三次。一说，断读为以 

‘席鳋，其后亦席，三镊 ’。”⑩“三镪”，可以实指连续三次致祭，当然也可能指多次致祭。“三” 

用来表示多次，是上古汉语常见的表达方式。由此看来，殷墟 卜辞中的“三强(镊)”“五强 

⑩ 段玉裁：《说文解字注》，中华书局，2013年，第 225页。 

⑥ 《史记 ·孝武本纪》，中华书局，2014年 ，第 596页。 

⑩ 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90年 ，第 243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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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镊)”“十 (镪)”等，其中的数字有的可能指“ 祭”次数，如《合集))775片正“二聂／勿二聂” 

“三 ／勿三”“四 ／勿四”等，其数字大概是记录“连续而祭”的次数；有的数字则可能记录了 

“ ”作为所荐祭品的数量，如《合集))769片“十聂、三十小宰”、《合集))924片正“三聂、五宰”， 

用“聂”与用“牢”并列，所用数字可能是表示所荐祭品数量的。 

虽然 卜辞与人牲、物牲连用的“聂”可读为“镪”，但前人对“镊”的解释则有不同。许慎 

《说文》谓“祭酹”，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》则认为“以酒日酹，以饭日镪。”卜辞中的“聂”到底 

指“祭酹”还是“祭饭”，这个问题还有待研究。睡虎地秦简《日甲》156号简背：“马襟”，“祝 

日：‘先牧日丙，马襟合神。’东乡(向)南(向)各一马口口口口口中土，以马为襟，穿壁直中，中 

三腋。”整理者注：“腋，即镊，祭饭。玄应《一切经音义》十一引《字林》云：‘镪，以酒沃地祭 

也。’《说文通训定声》则云：‘以酒日酹，以饭日缀。”’⑩此简整理者采用“祭饭”一说，也可能 

与马襟祝辞下文出现“肥豚清酒美白粱”之“美白粱”有关。我们以为，此简“服”也许还是采 

用《说文》“祭酹”的解释为妥。《周礼 ·校人》：“春祭马祖，执驹。”整理者说“马襟或即祭祀马 

祖”。从祝辞内容看，秦简马襟之祭不仅祈求“驱其央(殃)、去其不羊(祥)”，还对马的鼻、耳、 

目、脊、腹、足等各个部位进行祈祷，并不完全是为了“求马蕃息”。因此，所荐“美白粱”可能是 

专为马襟而备，未必就是服祭常用的祭品。 

关沮秦简第 347—353号简为祷祠先农术，也有镪祭材料。下面节选该号简部分文字： 

先农：以腊 日，令女子之市买牛胙 、市酒。过街 ，即行撵(拜)，言日：“人 皆祠泰父，我独祠先农。” 

到困下，为一席，东乡(向)，三臌，以酒沃。祝日：“某以壶露、牛胙，为先农除： 舍。先农笱 (苟)令 

某禾多一邑，先农枢(恒)先泰父食。”① 

整理者将该简“腋”也注释为“祭饭”。但是，这条简文记载明确：女子到街市“买牛胙、市 

酒”，举行服祭时“三服，以酒沃”。“三腋”是指祭祀方式，“以酒沃”则表明服祭的祭品是酒。 

看来，整理者以“腋”为“祭饭”是不准确的。 

由于殷商与秦汉时代相隔久远，秦汉文献材料中的镊祭，无论是祭祀对象、内容还是祭祀 

方式，与殷墟 卜辞中的镪祭必然会有所不同。不过，殷商时期镪祭的基本传统应该被传承下来 

了，秦简材料只是体现了镊祭在当时的发展和变化。根据出土秦简和汉代文献材料，我们有理 

由得出以下结论：殷墟 b辞中第三种用法的“聂”可读作“镊”，b辞中的镪祭大概是以酒沃地 

而祭。殷墟 卜辞“三 (镊)”“五聂(镪)”“十聂(镊)”等，可能指镪祭时连续致祭的次数，有 

时也可能指所荐祭品的数量。 

6．结论 

通过形体结构、形义发展和该字使用情况的综合考察，我们考释了甲骨文中的“聂”字，并 

揭示“ ”为“茁”字的初文，其构形本义是表示植物茁壮茂盛、枝叶扶疏之貌。“聂”字由枝叶 

交络互缀，进而引申出“连缀”“连续而祭”等义；由枝叶繁茂又引申出“旺盛”“茁壮”等义，这 

些则成为后起字“茁”的主要义项。新出楚简中的“茁”字，与甲骨文“聂”字异体密合无间，为 

二者关系的确定提供了可靠证据。验之于 b辞，甲骨文“聂”有人名、地名和祭名等用法，用于 

祭祀的“聂”，相当于后世镪祭的“镊”，秦简和汉代文献资料是 卜辞有关镪祭辞例释读的重要 

⑩ 见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，文物出版社 ，1990年，第 227—228页。 

① 见《关沮秦汉墓简牍》，中华书局，2001年，第 132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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